
新北市 111 年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辦理【學期間】 

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111年 3月 1日新北教技字第 1110365052 號函 

壹、依據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增進小學生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 

二、提供小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機會。 

三、培育良好工作態度與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四、促進教師對技職教育的未來發展之了解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學校：新北市立板橋國中。 

肆、辦理方式 

一、辦理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教師或行政人員。 

二、辦理時間：111年 11月 16日(週三)下午 13：00至 16：00。 

三、辦理地點：板橋國中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技藝大樓 1樓）。 

四、開班人數：每場次 20人為限。 

五、師資來源：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游欽忠老師。 

六、高職外聘授課教師請准核予公（差）假，課務自理；國中小教師或行政人

員請准核予公（差）假，課務派代。 

七、課程介紹： 

【主題】認識香草植物與精油萬用膏製作 

日期 

節次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教師 

1 13:00-13:10 報到 參與人員報到 

游欽忠 

2 13:10-13:30 
香草植物 

認識與試喝 

 認識香草植物 

 香草茶試喝 

3 13:30-14:00 認識精油  精油發展與應用 

4 14:00-15:50 
精油萬用膏 

製作 

 依個人的偏好與需求，製作

精油萬用膏 

5 15:50-16:00 作品分享 
 展示作品氣味 

 心得分享 



伍、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1月 15日(星期二)止。 

二、報名方式：於『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完成報名，全程出席人員核予教師

進修研習時數 3小時。 

三、如有問題請洽板橋國中職業試探組長蔡老師，電話：(02)29666498分機

674。 

陸、注意事項 

一、依核定名額於報名期間內受理，至額滿為止。 

二、報名錄取後不得頂替轉讓，不受理臨時報名。 

三、請配合本校防疫規定，配戴口罩與量測體溫等工作。 


